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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如屬低收入類別的免息貸款申請人，則須提交下列文件： 

(a)  由僱主發出證明申請人在過去12個月每月平均所賺取入息的

信件， 或申請人最近期的全年入息評稅通知書副本。申請人

亦須提交由其他同住家庭成員的僱主所發出證明有關家庭成

員入息的同類信件；及 

(b) 申請人(包括其他同住家庭成員) 持有的所有銀行帳戶簿(包括

用作領取薪金的銀行帳戶) 。這些帳戶簿須顯示過去12個月的

詳細提款和存款記錄(包括未有在銀行帳戶簿列出的過往記

錄) 。 

申請人如為公司另須遞交 

1. 公司的公司註冊證書及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； 

2. 公司的董事局就有關貸款申請包括貸款金額及獲授權處理貸款申

請的人士作出決議的副本； 

3. 公司的最新周年申報表副本；及 

4. 如公司向公司註冊處呈交上述周年申報表後，秘書或董事的資料

有所更改，則須同時夾附有關的更改秘書及董事資料通知書副本。 

( 假如貸款申請獲批准， 公司申請人須提供抵押， 詳情會稍後另

行通知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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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請人的資格 

1.1 申請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方可申請本計劃的貸款： 

(a) 申請人必須為擬申請貸款的樓宇⁄處所的註冊業主， 而有關

樓宇為私人樓宇(包括住用、綜合用途、商業或工業樓宇) ； 

(b) 將進行的提供設備⁄ 改善⁄ 維修工程均屬「樓宇安全貸款計

劃」所涵蓋的工程；及 

(c) 已根據有關當局 ⁄部門的規定委聘合資格的建築專業人士 ⁄ 

適任的承建商監督有關工程。 

 

2. 貸款額 

2.1 貸款額由屋宇署署長按有關工程所需的費用總額和承擔改善工

程費用的業主人數釐定，惟每個單位可獲批准的貸款額上限為

$1,000,000。 

 

3. 利息 

3.1 註冊業主如符合上文第1段所述的資格準則，可以申請有息貸

款。申請有息貸款的人士，毋須接受經濟狀況調查。但他們須

按政府每月檢討並根據無所損益原則而釐定的利率支付利息。 

 

3.2 申請人(註冊公司除外)如有經濟困難， 以致無力償還有息貸

款，可申請免息貸款， 惟申請人： 

(a) 須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受助人； 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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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須為普通高齡津貼的受助人； 或 

(c) 所賺取的入息及所擁有的資產(包括其他家庭成員)不得超過

為低收入類別申請人釐定的限額， 詳情如下： 

 (下表之入息及資產限額如有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如欲查核有關限額

的最新公佈，請登入屋宇署網頁(http://www.bd.gov.hk)或致電2626 1579 
查詢。) 

i ) 6 0 歲及以上的申請人 

家庭人數 每月入息限額 
 (港元) 

[註( 一) 及 註 ( 二)]  

資產限額  
(港元) 
[註(四)]  

單身人士 7,750 177,000 

夫婦 12,700 267,000 

 

ii) 不足 60 歲的申請人 

家庭人數 家庭的平均每月入息限額  
(港元) 

[ 註( 一) 、註( 二) 及註( 三) ]  

家庭的資產限額  
(港元) 

[ 註( 四) ] 
1 8,740 23,000 
2 13,410 31,000 
3 15,260 46,500 
4 18,560 62,000 
5 21,520 62,000 
6 25,040 62,000 
7 27,340 62,000 
8 28,950 62,000 
9 32,230 62,000 

10 人或以上 33,590 62,000 

    
註 (一) 假如申請人的物業屬已按揭物業，上述每月入息限額將會 

根據每月按揭還款額而相應調升。 
註 (二) 假如申請人的家庭成員中有正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， 上述的入息限

額將會相應調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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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須為普通高齡津貼的受助人； 或 

(c) 所賺取的入息及所擁有的資產(包括其他家庭成員)不得超過

為低收入類別申請人釐定的限額， 詳情如下： 

 (下表之入息及資產限額如有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如欲查核有關限額

的最新公佈，請登入屋宇署網頁(http://www.bd.gov.hk)或致電2626 1579 
查詢。) 

i ) 6 0 歲及以上的申請人 

家庭人數 每月入息限額 
 (港元) 

[註( 一) 及 註 ( 二)]  

資產限額  
(港元) 
[註(四)]  

單身人士 7,750 177,000 

夫婦 12,700 267,000 

 

ii) 不足 60 歲的申請人 

家庭人數 家庭的平均每月入息限額  
(港元) 

[ 註( 一) 、註( 二) 及註( 三) ]  

家庭的資產限額  
(港元) 

[ 註( 四) ] 
1 8,740 23,000 
2 13,410 31,000 
3 15,260 46,500 
4 18,560 62,000 
5 21,520 62,000 
6 25,040 62,000 
7 27,340 62,000 
8 28,950 62,000 
9 32,230 62,000 

10 人或以上 33,590 62,000 

    
註 (一) 假如申請人的物業屬已按揭物業，上述每月入息限額將會 

根據每月按揭還款額而相應調升。 
註 (二) 假如申請人的家庭成員中有正領取傷殘津貼的人士， 上述的入息限

額將會相應調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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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(三) 入息限額已扣除強積金供款。 
註 (四) 在評估資產時， 若申請人自住於這項貸款所涉及的物業，則有關物

業的資產值將不會計算在資產限額內。 
  

屬於這一類別的申請人必須親自前往屋宇署，根據《宣誓及聲明條

例》的規定就其本身及家庭成員的入息及所擁有的資產作出聲明。 

3.3 估計資產值及入息應包括： 

( a ) 資產 

(i) 土地⁄物業⁄車位(申請人自住於這項貸款所涉及的物業除

外)； 

(ii) 汽車及的士⁄公共小型巴士牌照； 

(iii) 生意業務； 

(iv) 投資， 如股票、認股權證、債券及基金等； 

(v) 銀行存款； 及 

(vi) 手頭現金或借予他人的款項( 如尚未歸還貸款款額少於

港幣$5,000， 可無須計算在內) 。 

(b) 入息 

每月入息是指過去12 個月薪酬總額的平均數。有關入息亦包

括從任何所擁有物業收取的租金、親屬⁄ 兄弟姊妹所給予的款

項、社會福利署的津貼等。 

 

3.4. 低收入類別的免息貸款申請人須親身前往屋宇署， 根據《宣誓

及聲明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11章)作出法定聲明，表示盡他所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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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以支持申請的所有資料和文件均真確無誤。 

3.5 申請表必須填妥，並連同所有必要的證明文件一併遞交，方會

受理。申請人如未能在指定限期前提供屋宇署要求的所需輔證

文件，則有關申請將當作撤回論。 

3.6 申請表和證明文件一經遞交， 概不發還。 

3.7 申請人必須按照有關當局/部門的規定委聘建築專業人士及適任

承建商以監督有關工程。申請人如欲查閱認可人士、註冊結構

工程師及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名冊，可前往九龍彌敦道750 號

始創中心12 樓屋宇署。 

3.8 就個別單位進行維修工程的貸款申請，必須在工程展開前遞

交。至於就大廈公用地方(即公用部份)進行維修工程的貸款申

請，則須於工程完成前遞交，有關限期為大廈維修工程的完工

證明書發出當日，或屋宇署就該大廈的其他核准貸款申請發放

最後一期款項當日，兩者以日期較早者為準。如大廈公用地方

進行維修工程的貸款申請在工程完成後才遞交，一般不會獲得

考慮。除非在特殊情況下，有關個案有充分理據，而申請是在

維修工程完成後6 個月之內遞交，以及屋宇署已就該工程向大

廈的其他業主批出貸款，才會獲得例外處理。 

 
 
 
 



第  7  頁 AP3
 第 7 頁   AP3 

4. 抵押 

4.1 貸款額在港幣$50,000以下， 無須提供抵押（不適用於公司申請

人）。 

4.2 貸款額在港幣$50,000或以上， 申請人須提供抵押如下： 

(a) 貸款額由港幣$50,000至港幣$150,000:提交一份彌償契據

(由申請人以外的一名彌償人填寫) [彌償人必須為18 歲以

上的香港永久居民， 可提供辦事處地址， 及從事有報酬

的工作， 並能提交入息評稅通知書以証明財政充裕。] ； 

(b) 貸款額由港幣$150,001 至港幣$250,000: 借款人能證明其

還款能力及信貸可靠程度， 可提供彌償契據作抵押； 

(c) 貸款額超過港幣$250,000:須就本港一項物業簽立法定押

記，並且將押記登記在該物業的業權紀錄上； 或提供由本

港一家有限制牌照銀行⁄ 持牌銀行簽發的保證書。 

4.3 獲批准押後還款期至一個沒有指明的期限，直至物業的業權轉

讓或借款人去世(以較早發生者為準)才償還的任何貸款金額， 

借款人須就與貸款有關的物業簽立法定押記，並且將押記登記

在該物業的業權紀錄上。 

4.4 屋宇署署長經考慮個別個案的情況後，可豁免申請人為貸款提

供抵押的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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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償還貸款 

(a) 借款人將按月定額償還貸款的本金及利息，還款期以36個月為

限， 而還款額亦會因應“無所損益＂ 的利率變動而更改。第一

期還款在借款人提取最後一期貸款後一個月後繳付。 

(b) 對於年滿60歲或以上的長者， 若他們符合獲批予免息貸款的資

格， 則屋宇署署長可能會特別批准將每月還款的期數延長為72

期，或押後還款期到一個沒有指明的期限， 直至物業的業權轉

讓或借款人去世為止(以較早發生者為準) 。 

(c) 如獲得屋宇署署長事前批准， 則借款人可選擇提早償還貸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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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樓宇安全貸款計劃」涵蓋的各項工程概要 

(A) 結構完整性 

接獲當局發出勸諭信⁄ 法定命令的業主須進行或業主自願進行與改

善樓宇公用地方的結構狀況有關的工程。這些工程包括： 

(i) 修繕鬆脫、破裂、剝落⁄ 損毀的混凝土或損毀的鋼構件 

(ii) 修繕變形的混凝土⁄ 鋼構件 

(iii) 鞏固混凝土⁄ 鋼構件 

(iv) 拆卸混凝土⁄ 鋼構件 

(v) 修繕所有關乎市民安全的非結構構件 

(vi) 拆除所有關乎市民安全的非結構構件 

(vii)進行各項改善工程或採取預防措施， 以防止混凝土/鋼材衰壞 

(viii)修葺⁄ 更換破損的水管及渠管⁄ 進行水管工程及裝設防水膜 

(ix) 進行上述各項工程所需的籌備工程 

 

(B) 個別單位內部 

私人樓宇單位因漏水影響或與結構安全有關而進行的修葺工程。 

 

(C) 外牆飾面 

接獲當局發出勸諭信⁄ 法定命令的業主須進行或業主自願進行與改

善樓宇外牆飾面完整性有關的工程。這些工程包括： 

(i) 修繕破裂的外牆飾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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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 清除外牆飾面剝離、隆起或鬆脫的部分 

(iii) 以合適及耐用的物料更換外牆飾面 

(iv) 清除外牆的植物或破舊⁄ 棄置的招牌 

(v) 制止滲水或其他可能導致外牆飾面衰壞的成因 

(vi) 修葺或更換損毀的窗戶 

(vii) 進行各項改善工程或採取預防措施， 以防止外牆飾面衰壞 

(viii)進行上述各項工程所需的籌備工程 

 

(D) 消防安全 

與改善樓宇消防安全事宜有關的工程， 包括： 

(i) 根據消防安全指示⁄ 改善消防安全指示進行的改善工程，以改善

訂明商業處所或指明商業建築物及綜合用途⁄ 住用樓宇(待《消

防安全(建築物)條例草案》通過後)的消防安全裝置。 

(ii) 業主根據勸諭信⁄ 法定命令⁄ 指示的規定進行或業主自願進行提

高樓宇消防安全標準的各項工程。這些工程包括： 

(a) 改善樓宇的火警逃生途徑的各項改善工程， 如： 

- 更換或修繕損毀的消防門 

- 清除逃生通道的障礙物 

- 拆除阻礙逃生途徑的違例建築物及根據核准圖則進行修

復工程 

- 為出口走廊或樓梯提供防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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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修葺⁄ 更換出口標誌 

- 改善構成火警危險的板間房寓所的消防安全 

- 提高消防安全標準的其他改善工程，以達致《1 9 9 6 年

提供火警逃生途徑守則》所訂明的標準 

(b) 改善樓宇的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的各項改善工程， 如： 

- 裝設消防員升降機或消防員升降機門廊，或提高這兩項

設施的標準 

- 提高消防安全標準的其他改善工程，以達致《1 9 9 5 年

消防和救援進出途徑守則》所訂明的標準 

(c) 改善樓宇的耐火結構的各項改善工程， 如： 

- 修復樓梯圍牆、防煙廊或消防門 

- 修復經改動的隔火牆或樓板 

- 為分隔牆或樓板提供適當的防護 

- 就不同用途⁄ 為不同用戶裝設適當的耐火結構 

- 提高消防安全標準的其他改善工程，以達致《1 9 9 6 年

耐火結構守則》所訂明的標準 

(iii) 業主根據法定規定而進行或自願進行提高地庫消防安全標準的

各項改善工程， 如： 

- 清除地庫排煙口的阻塞物 

- 在地庫闢設足夠數目⁄ 大小適中的排煙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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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業主自願進行的各項改善工程， 以改善⁄ 修葺⁄ 更換訂明商業處

所、指明商業建築物及綜合用途⁄ 住用及工業樓宇的消防安全裝

置 

 

(E) 違例建築物 

接獲當局發出勸諭信⁄ 法定命令的業主須進行或業主自願進行與拆

除樓宇的違例建築物有關的工程。這些工程包括： 

(i) 拆除由外牆(包括光井)伸出的違建物 

(ii) 拆除樓宇公用地方的違建物， 如平台構築物、天台構築物等或

私人擁有的類似構築物 

(iii) 根據核准圖則進行的修復工程， 如修復廚房、廁所等工程 

 

(F) 公用設施 

業主根據法定規定而進行或自願進行與改善公用的屋宇裝備及衛生

設施的工程。這些工程包括： 

(i) 由註冊升降機承建商修理及更換升降機， 包括驅動機和控制

器、升降機機廂及/或吊籠、層站門和門聯鎖、運行電纜及⁄ 或

牽引纜、導軌、廳門指示器和電線、對重裝置、或整部升降機 

(ii) 根據《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》的規定由註冊消防裝

置承辦商改善消防裝置及設備， 包括自動灑水系統、緊急照明

設備、為機械通風系統而設的自動斷路裝置、手動火警警報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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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、消防栓和喉轆系統、滅火筒、消防處處長可能訂明的其他

設備或裝置 

(iii) 由註冊電業承辦商改善公用電力裝置 

(iv) 由根據《氣體安全條例》(第5 1 章)註冊的氣體工程承辦商所聘

用的註冊氣體裝置技工改善煤氣豎管 

- 修理及更換由樓宇業主負責保養的煤氣豎管 

(v) 公用管道工程， 如由適任的承建商/持牌水喉匠更換位於樓宇公

用地方的欠妥便溺污水管和廢水管、雨水管、通風管及水管⁄ 水

管工程 

(vi) 地下管道工程， 包括由適任的承建商/持牌水喉匠修理、改道或

更換欠妥的地下私人渠管及水喉總管 

 

(G) 斜坡⁄ 擋土牆 

與維修或改善斜坡⁄ 擋土牆安全有關的工程。這些工程包括： 

(i) 業主自願進行的斜坡⁄ 擋土牆例行維修工程及相關工程 

(ii) 業主自願進行的預防工程或改善工程，以防止斜坡⁄ 擋土牆的狀

況進一步惡化及出現坍塌的危險 

(iii) 按照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2 7 A 條發出的危險斜坡修葺令而進

行的勘測及斜坡改善工程 

(iv) 按照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第2 7 C 條發出的法定命令為敷設於斜

坡的地下設施進行的勘測及補救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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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專業服務及測試 

除了(A) (viii)、(B)、(C) (iv)及(vi)、(D) (i)及(iv)、(E) (建築事務監督

要求委聘認可人士⁄ 註冊結構工程師則除外)、(F)及(G) (i)項下的工

程， 上述所有工程均須在一名認可人士⁄ 註冊結構工程師的統籌及

監督下進行。下述服務被視作與須由建築專業人士提供意見的工程有

關： 

(i) 聘任認可人士/註冊結構工程師進行檢驗或勘測工程 

(ii) 聘任認可人士⁄ 註冊結構工程師就須修葺⁄ 改善的項目進行評估

及提出建議 

(iii) 聘任認可人士⁄ 註冊結構工程師進行必要的實驗室或實地測試

及分析 

(iv) 聘任認可人士⁄ 註冊結構工程師管理⁄ 監督整項維修⁄ 改善工程

(包括所有有關擬備合約及行政的工作) 

(v) 聘任合資格的土力工程師進行岩土工程檢查⁄ 勘探、評估、提出

建議及監督(G) (ii)、(iii)及(iv)項下的工程 

(vi) 就結構構件的完整性進行必要的實驗室或實地測試 

(vii) 就外牆飾面的完整性進行必要的實地勘測工程 

(viii) 進行必要的實地岩土工程勘測或測試就( F ) 項下的改善工程而

支付給註冊承建商以進行評估及提出建議的專業費用， 亦可獲

貸款資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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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附帶工程及相應工程 

任何與上述(A)至(G)項有關的附帶工程或相應工程， 例如： 

(i) 拆除假天花、遮蓋等障礙物，以便進行(A)至(G)項下的改善工程 

(ii) 就(A)至(G)項下已完成的改善工程進行必要的驗收測試 

(iii) 與(A)至(G)項下的改善工程相關的修復 ⁄ 維修工程屋宇署保留

權利， 在需要時修訂本文所載任何資料。 

 


